
財團法人台北市山西文教基金會函

會址: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泉路一段二五六號十二樓

傳真: (02) 23643941 
聯絡人及電話;祝曉燕小姐( 02) 23688642 
電子信箱 : shansi . afp@msa. hinet. net 

受文者:各公私立大學、各公私立高中高職學校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 3 年 2 月 21 日

發文字號 : (1 1 3)晉文勇字第 400 號

主話:為辦理山西籍學生一一二學年度助學金，惠請協助辦理由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本會援例辨理山西籍學生一一二學年度助學金，自一一三

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為申請時間，(各校截止期限

自定) ，隨函檢附本會助學金辦法一份，申請表一份，煩請

患予代為公告，俾 責校山 西籍學生一體週知，依限申請。

申請表得向本會來函索取 ， 或依格式尺寸自行影印備用。

二、此項助學金為普遍的補助性質，不排除其他任何獎助學金。

三、責校山西籍學生之申請表請于彙總辦理， 本會不接受個別

申請，並請於申請期間截止日期前寄送本會。(以鄧籤為憑)

四、貴校收到本會助學金轉發學生後，怒請將收據迅速寄給本

會以利結案。

五、承蒙歷年協助至深成激，諸祈 患察為荷 !

附件如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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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在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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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金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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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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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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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職
)
級
以
上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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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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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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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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潤
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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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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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學
金
申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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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格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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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供
，
申
請
人
向
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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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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洽
領
(
影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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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
寫
或
的
回
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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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(
二
)
本
籍
證
明
文
件:
1

載
有
學
生
本
籍
為
山
西
省
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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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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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系
血
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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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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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
證
明
文
件
(
可
向
戶
政
單
位

申
請
影
印
舊
戶
籍
脖
本
)
以
直
系
一
等
血
親
為
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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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田
山
西
省
同
鄉
會
出
具
之
會
員
及
籍
貫
確
認
函
，
亦
得
為
有
效

證
明
文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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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大
陸
山
西
省
籍
來
台
留
學
生
，
須
提
供
大
陸
身
分
證
等
足
以
確
認
戶
籍
之
證
明
文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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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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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申
請
人
郵
局
或
銀
行
帳
戶
(
帳
號
)
之
存
摺
影
，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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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四
)
當
年
度
(
第
二
學
期
)
在
學
證
明
文
件
(
在
學
證
明
書
或
當
期
註
冊
收
據
及
學
生
證
影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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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三
月
一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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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三
月
卅
一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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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學
校
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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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郵
戳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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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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恕
不
受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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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學

校
初
審
截
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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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請
自
行
規
定
。
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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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請
之
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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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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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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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
審
定
。
經
核
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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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金
將
直
接
匯
入
申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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帳
戶
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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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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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北
市
政
府
核
備
後
施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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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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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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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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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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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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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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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:
1

學
生
，
本
籍
，
為
「
山
西
省
」
籍
之
戶
籍
跨
本
或
其
直
系
血
親
之
本
籍
證
明
文
件
(
可
向
戶
政
單
位
申
請
影
印
，
舊
戶

籍
，
路
本
)以
直
系
一
等
血
視
為
叫
平
。
其
他
足
資
證
明
本
籍
為
山
西
省
籍
之
證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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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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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2

由
山
西
省
同
鄉
會
出
具
之
會
員
及
籍

{
買
居
F

認
函
，
亦
得
為
有
效
證
明
文
件
。3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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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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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台
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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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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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供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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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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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足
以
確
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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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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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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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，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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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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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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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、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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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明
文
件
。
2

、
當
年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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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學
期
)
在
學
證
明
文
件
(
在
學
證
明
書
或
當
期
註

持
收
據
及
學
生
證
影
本
)
。3

、
郵
局
(
銀
行
)
存
摺
帳
號
封
面
影
本
。
以
上
請
務
必
一
併
寄
繳
;
若
文
件
不
全
者
，
恕
不
予
審
查
。

四

本
申
請
表
及
各
項
附
件
，
由
所
在
學
校
彙
總
後
掛
號
郵
寄
本

﹒基
金
會
為
原
則
。

五
、

日
起
一
台
一
三
月
三
十日
止
;
在
此
期
間
，
請
將
申
請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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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附
件
郵
寄
「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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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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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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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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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審
查
核
定
發
給
助
學
金
時
，
將
於
當
年
度
六
月
三
十
日
前
，
由
本
基
金
會
直
接
匯
入
各
個
學
生
的
帳
戶
內
。

本
助
學
金
內
令
「﹒季
刊
社
潤
潔
女
士
助
學
金
」
合
併
辨
理
。




